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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於今年六月展開「優化建築設計  締造可

持續發展環境」為主題的社會參與過程，並發表一份誠邀公

眾回應的文件，希望藉此探討持續建築設計的三個範疇 (即樓

宇間距、建築後移和樓宇範圍內之綠化 )，研究怎樣既能提供

若干建築物設施，又可在由此而增加的樓宇高度和體積之間

取得平衡，以及鼓勵具能源效益的建築設計。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轄下社會發展委員會經研究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誠邀公眾回應的文件後，提出如下意見： 
 
健康環保的社會和可持續建築設計  
 
香港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有其特殊環境。大部

份市民都居於空間狹小的高樓大厦，自然通風及綠化環境不

足。密集的高樓大厦容易造成峽谷效應，影響視野，還會妨

礙空氣流通，引致空氣質素下降、熱島效應及增加病菌傳播

的風險。  
 
此外，建築物往往不必要地消耗大量能源，從而增加溫室氣

體和污染物的排放。  
 
要解決上述問題，應從有關政府政策範疇、法例法規和守則

等作出適時的檢討，也要從市民大眾的角度、期望及願意承

擔責任等方面作出討論，尋求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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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認為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就「優化建築設計  締造可持續

發展環境」的公眾諮詢文件，只集中探討持續建築設計的其

中三個範疇，未能全面涵蓋包括相關建築條例及城市規劃準

則和指標等方面的檢討。雖然如此，本會期望這次公眾參與

過程及諮詢能引起公眾、業界和各持份者對此重要議題的關

注。  
 
文件中談及很多複雜而艱辛的專業概念、法例和業界守則。

一般市民不容易暸解和明白。如何優化建築設計和怎樣締造

一個可持續的建築環境，是一個既複雜又涉及多個不同持份

者的利益的議題。其中較具爭議的部份，為文件中關於 “成
本，效益及支付意願”的討論。提升建築環境的可持續性時，

不能避免會增加建築成本和保養開支。“那個持份者得益？”
和“誰人付鈔？”等問題是需要客觀和冷靜的分析和討論。  
 
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  
 
本會認為指引的目的應該能達致加強城市裡空氣流通，改善

行人環境，及紓緩熱島效應的作用。  
 
1. 關於樓宇建築間距方面  

 
本會支持政府訂立規定大型發展項目內的樓宇和正面

外牆較闊的建築物之間相隔適當的距離，以確保毗鄰建

築物之間能保持空氣流通。因小型建築地盤受發展規模

的局限，此建築間距的規定應適用於地盤面積大於 2 公

頃或連續闊度超過 60 米的建築物。分隔空間可考慮相

當於建築物正面外牆的總面積 20％至 30％之間。  
 
然而，政府應就“樓宇空間間距多少如何影響空氣質素”
進行研究，建立具參考價值的資料數據庫以優化及支持

城市規劃及分區規劃大綱圖的制定。香港一些大學已具

備有關的科研能力，能建立電腦模擬模型進行這類研

究，政府可聘請本地專家學者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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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樓宇在狹窄街道後移  
 

為減低街道峽谷效應，提供擴闊的行人道及改善空氣流

通，本會支持樓宇後移的方案，規定在緊連狹窄街道發

展的建築物在行人道後移。這規定適用於緊連不足 15
米闊的街道的地盤，把新建築發展項目由地面至 15 米

高部分後移，使街道中央至建築物之間的闊度不少於

7.5 米。  
 
為美化及保持街道市容，後移部份之用途及使用，應有

所規限，亦須訂定清楚的維修保養責任。如業主因而有

所損失，應予以恰當賠償。  
 

 
3. 綠化的上蓋面積  
 

本會支持文件中提出的方案，建議面積大於 1,000 平方

米的地盤必須進行綠化，並劃撥 20％至 30％的面積，

包括地面，平台和屋頂為固定綠化用地。  
 

 
4. 檢討強制性樓宇設施的總樓面面積寬免  
 

隨着社會斷發展和進步，市民大眾對環境及生活質素

的要求漸漸提升，並開始關注建築設計對生活質素的影

響。一些現時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建築設施，在從前來說

並不屬於常規設施，因而需要透過一些鼓勵性的措施來

提供誘因。今天大部份這類建築設施漸漸變成 “最低基

本要求 ”，因此相關的建築條例或守則應該適當地反映

這些作為完善生活設施的基本要求，把其納入 “強制性

樓宇設施 ”，並訂立最低標準。這些設施應包括每層的

垃圾房（有足夠空間供垃圾分類及物料回收等環保設

施）、避火層、泵房、電掣房及電訊設備、每楝大廈或

屋宛的管理員（包括俗稱“看更”）的當值室等。  
 
本會認為應撤消這些強制樓宇設施的總樓面面積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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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這些標準的樓宇設施，為大廈住户提供一個安全、

健康及環保的居住環境，所以應由住户 /業主 /建築地產

商共同分擔成本。同樣道理，一些綠色環保節能的建築

設施，因會為住户 /業主帶來長遠效益，也應納入強制

性（如《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所規限和監管），不獲

總樓面面積寬免。但如果該等建築設施的提供超過最低

標準的空間要求，多出的面積部份可獲寬免。此目的為

鼓勵發展商不會只按最低空間來提供強制性的設施。  
 
 
5. 檢討建築物內私家車位的供應  

 
本會認為應檢討停車位的供應，從而減少建築物高度或

體積以改善市區環境及控制私家車擁有量，減少路邊空

氣污染，改善公眾健康。尤其是一些發展項目鄰近鐵路

站，應配合政府公共集體運輸政策，鼓勵多用集體運輸

系统。  
 
現時每一發展項目的有關設施須受《香港規劃標準與準

則》或個別批地條款的約束。如發展項目的停車場和相

關設施為了滿足有關規劃標準與準則而建設，則根據現

行《建築物（規劃）規例》可不計算入總樓面面積。  
 
如發展商在地庫建立停車場和相關設施，也可不計算入

總樓面面積。  
 
此外，政府應儘快完成檢討《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對

私人住宅發展項目興建停車場的規定，並參考政府最近

就『空氣質素指標檢討』正在進行的公眾諮詢的結果，

關於市民對“減少停車位的供應”的回應和意見。  
 

 
6. 具能源效益的建築設計和裝置  
 

減少樓宇能源消耗量是達致環保減少溫室氣體及污染

物排放的最直接辦法之一。政府應該儘快落實《建築物



 5 

能源效益》新法例，強制樓宇建築設計和裝置達至能源

效益的要求。  
 
然而，新法例只能強制新建樓宇的能源效益，政府應研

究和制定政策及措施，提供誘因來鼓勵數量龐大的舊建

築物安裝或更新具能源效益的建築設施和裝置。  
 
 
維持現狀的方案不可行  
 
香港現行的城市規劃和環境及建築條例未能有效達至可持

續發展城市的實現，因此政府需要制定和檢討政策，作出更

有力、快速和準確的措施去解決問題。較溫和的策略恐怕會

被某些持份者所冷待。政府應該檢討總樓面面積寬免的政策  
，逐步引入適量的發展管制，不再寬免若干樓宇設施的總樓

面面積，控制物業發展項目所提供的必要設施及環保和完善

生活設施，強制規定採用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和提供具

能源效益的設施。   
 
成本、效益及支付意願  
 
提升建築環境的可持續性時，不能避免會增加建築成本和保

養開支。本會認為應從“受益者付鈔”的原則去平衡各相關持

份者之間的利益。  
 
政府拍賣新土地時，把上述新限制 /要求 (包括增加建築物間

距、樓宇後移、綠化上蓋等 )加入賣地條款中。發展商投地時

出標價會把這些限制 /要求計算在內，政府庫房收益或會因而

減少。但該等限制 /要求將會為社會公眾帶來長遠而持續的利

益，公眾因此付出代價 (庫房收入減少 )理所當然。  
 
如果政府對於已批土地提出這些新的限制 /要求，會引致發展

商、業主和住户的經濟利益受損。該等新的限制 /要求能為社

區帶來長遠的實際利益，但造成了發展商、業主住户的直接

損失，應由獲益的社區 (由政府代理 )，透過寬免個別項目總

樓面面積或降低地價等措施，對業主 /住户作出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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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訂立一個計算總樓面面積寬免上限，在控制樓宇的體

積時，也適量限制建築物的高度。  
 
本會建議以社區利益 (Collective Gain)作考慮，判斷某些建築

設計 /設施是否有益於整體社區環境的改善，研討相關機制去

計量對社會公眾的成本效益。  
 
誰承擔可持續建築的成本﹖  
 
事實上，不論個人及社會，物業擁有者及納稅人都需要付上

一定代價，如承擔更昂貴的物業租金或價格，或是損失地價

收入等社會總體收益，但這些可持續的建築設計和有能源效

益設施的建築物都具有保值的能力，為香港未來 30、40 年

提供可持續發展的環境。有關於室內增值的設施、物業擁有

者的利益提升了，該成本便應由物業擁有者承擔。而有關公

眾利益的設施，便須由納稅人分擔。  
 
本會認為建築羣擁有社會價值，包含集體性回憶，涵蓋社會

文化、公眾健康及環境保護，市區重建和新市區建築策略需

要作出相關配合，讓建築物具備特有的時代文化和背景，及

有利達至長遠可持續發展。  
 
 




